






























大生銀行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半年度之

中期財務資料披露表﹝未經審核﹞

VI. 附註及補充資料 (續)

(25) 資本結構及充足情況(續)

(26) 監管披露模版

以下之2019年6月30日之(未經審核)監管披露模版已詳列於此中期財務資料披露表之附件內:

- 主要審慎比率 (模版KM1)

- 監管資本的組成 (模版CC1)

- 綜合財務狀況表監管資本與資產負債表的對帳 (模版CC2)

- 監管資本票據的主要特點 (表CCA)

- 會計資產對槓桿比率風險承擔計量的比較摘要 (模版LR1)

- 槓桿比率 (模版LR2)

- 用於逆周期緩衝資本(CCyB)的信用風險承擔的地域分布 (模版CCyB1)

- 風險加權數額概覧 (模版 OV1)

- 風險承擔之信用質素(模版 CR1)

- 違責貸款及債務證券的改變 (模版 CR2)

- 認可減低信用風險措施概覽 (模版 CR3)

- 信用風險承擔及認可減低信用風險措施的影響-BSC計算法 (模版 CR4)

- 按資產類別和按風險權重劃分的信用風險承擔-BSC計算法 (模版 CR5)

(27) 會計政策之改變

本附註說明有關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對集團財務報表之影響，並披露自2019年1月1日開始所
適用而與前期有差異之會計政策。

於模版KM1所列示之資本比率乃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計算之銀行綜合比率。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銀行採
用“基本方法”去計算信貸風險加權資產及用“基本指標方法”去計算營運風險。銀行獲豁免計算市場風險
加權資產。

銀行於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6月30日並無參與任何衍生工具交易，證券融資交易或證券化交易，亦無計劃

於未來一年參與該等交易， 
因此並未刊載有關衍生工具合約及證券融資交易之有關對手信用風險及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之披露模版。該
等披露模版被視為不相關，其列示只會顯示零結餘。

銀行獲豁免計算市場風險加權資產，亦因此獲豁免刊載市場風險披露模版。

本行已於資本披露模版全數扣除銀行業 (資本) 規則之資本扣減。

銀行之一級普通股本資本工具之全部條款及細則已在銀行之網站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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